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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易通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董事无法保证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 

或者有异议的相关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金易通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郝福元无法

保证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审议《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议案，董事郝福元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

票，其表示：未就注销公司资产处置情况作出披露，所以不予通过。郝福元先

生作为公司外部董事，并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。郝福元先生在《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2025年年度报告的书面

确认意见》中签署“无法保证公司年报内容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对其内

容不愿承担个别连带责任”的意见。 

针对董事郝福元先生提出的异议，公司在会议召开前通过邮件进行了解释

说明，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亦进行了补充解释说明，具体如下： 

金易通数字科技（天津）有限公司于 2021 年4月注册设立，注册资本 

1000 万元，实缴资本 20 万元，是金易通（天津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全资子

公司。公司设立初衷为统筹布局数字化转型相关业务，自成立以来公司无任何

营业收入，公司存续期间，仅发生人员薪酬、社保、差旅及银行手续费等维持

主体存续的必要费用。公司无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存货等实物及各类资产。

因后期业务规划一直未落地，股东决定注销该子公司，注销后剩余实缴资金已

依规退还至股东，无待处置资产，亦不存在未结清债权债务及其他遗留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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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销前，金易通数字科技(天津)有限公司总资产3793.66元，未达到公司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20%以上，净资产3793.66元，未达到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20%以上，且未超过300万元，根据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未达到审

议标准；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，《信息披

露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未达到披露标准。 

上述内容已在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“四、（一）主要控股子公司、参股公司

情况”已对注销公司资产处置情况作出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金易通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8日 


